附件2：
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
示范工程申报书
工程名称
申报单位
推荐部门
填报日期
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编制
1、 基  本  情  况
（1） 工程基本情况
	工程名称
	

	工程所属单位
	

	工程所在地址
	

	申报单位
	

	
	

	技术来源
	1. 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；2. 国务院有关部委项目；
3. 国外先进技术；4. 其它

	技术水平
	1. 国际领先；2. 国际先进；3. 国内领先；4. 国内先进；
5. 行业实用

	工程竣工时间
	           年      月
	 运转时间
	年

	环保验收单位
	
	验收时间
	

	排污许可证
核发单位
	
	排污许可
有效期
	

	证 书 号
	

	排污种类、浓度及总量要求
	

	获奖情况
	时  间
	奖励名称及等级
	授奖部门

	
	
	
	

	
	
	
	


（二）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	申报单位
	
	法人代表
	

	单位地址
邮编
	

	电  话
（含区号）
	
	传  真
（含区号）
	

	联系人
	
	联系人

手机
	

	
	
	
	

	电子邮箱
	
	QQ
	

	单位性质
	
	年产值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/年

	注册时间
	
	注册资金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职工总数
	
	工程技术人员
	

	 申报单位情况（包括工程业绩及设计、施工、设备制造、营运能力等）


二、 工  程  分  析
（一）工艺路线（流程图）、技术原理、关键设备、运行情况
	


（二）各项指标
 1．技术指标
	

	达到哪一污染物排放标准（标准编号、类别、等级）：



 2．经济指标
	工程规模
	

	占地面积
	

	投 资 情 况
（万元）
	

	运行费用核算
	

	直接经济净效益

（万元/年）
	

	投资回收年限
（年）
	

	其它经济效益说明：


3．环境影响
	年削减总量：



	二次污染及其控制：


	其它环境效益：



（三）国内外同类工程比较（技术、经济、环境、管理等方面）
	


三、 审  查  意  见
	申报单位承诺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我单位承诺：本次申报所填写的各项内容均真实、准确，提供相关文件、资料和证明材料真实、可靠。
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，我单位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公  章：
  年   月   日

	工程所属单位意见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公  章：
  年   月   日

	推荐部门审查意见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公  章：
  年   月   日


填  写  说  明
一、本申报书由项目申报单位填写。
二、本申报书中所有部门和单位名称应填写全称并与其公章一致。
三、基本情况
1．“项目来源”在相应的数字上划“√”，只划一个。
2．技术水平应根据主体技术的《技术鉴定证书》对项目评审的水平，在相应的数字上划“√”，只划一个。
3．“工程运转时间”指从开始竣工运转至今的时间。
4．“获奖情况”包括国家级、省（部）级科技奖励，非政府部门的科技奖励和国际科技奖励。
四、工程分析
1．技术指标
（1）在特定条件下，应用该技术治理前后主要污染物进口（初始）、出口（最终）浓度指标或去除率，并能达到的排放限值要求，及产品（装置）所达到相应标准的性能指标。
（2）计量单位应采用国家统一计量单位。
（3）符合标准情况：对申报技术使用后达到哪一类排放标准、产品（装置）执行标准、二次污染控制达到哪一类排放标准情况进行说明。

 2．经济指标
（1）“规模”指工程的实际规模，“占地面积”指工程的占地面积。
（2）投资情况，“总投资”和“设备投资”均为一次性投资，所有费用应以申报当年为准进行核算。
（3）运行费用核算，指含折旧费及原、燃、材料费，维修费、人工费、管理费等费用，需列举说明。单位按行业通用的单位计算，如废水处理可折算成处理每吨水的费用，生活垃圾可折算成处理每吨生活垃圾的费用，火电厂除尘、脱硫、脱硝可折算成生产每度电的费用等。
（4）直接经济净效益，指采用申报技术后，应用单位增产增收、节约能源、资源及综合利用回收的实际收入。若无净效益，则填写“无”。
（5）投资回收年限，指采用申报技术的建设项目收回原始总投资所需要的时间。
3．环境影响
（1）“年削减总量”指实施该工程后申报上一年所减少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总量。
（2）二次污染及其控制，列举出技术或产品（装置）应用中二次污染物种类、数量、危害性、控制技术及效果，如污废水、废气、固体废物的产生及控制情况等。
（2）其它环境效益，包括作业环境条件的改善，生态平衡综合效益，环境纠纷的减少及有无二次污染等情况。
六、审查意见
1．“申报单位意见”及“工程所属单位”应对报告书中的各项内容给予确认。申报单位填到此为止。
2．“推荐部门审查意见”应对工程质量、技术状况、运行管理状况、环境及经济效益、是否符合示范工程的条件提出意见。“推荐部门”应是地方环保厅（局），省级、副省级城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，各有关行业协会，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各专业委员会。
